£ AL AR 2 R IR E B
113 B33 ¥ T24%
A3 4 RRLEC RBERRRT
3 L AR

IR A FIGE T R RE S RBFTRAST (1132 AW F
%J%W%)’%%*ﬁ%ﬁﬁﬁﬁﬁﬁiﬁéﬁiimﬁ’i
bR td XAE2FTHEREFHNF IS T 24 d4eT
:| <
LA r i - LA R
Worm 22 e B3 ETF HRINFT > ded FHE S URATERFH
;L,,Jrlﬁ—%"ri P o
doddotd - el ~ 252810~ 133 14557 2. ~ Adrkdr
Az TR 528 | a2 Eh 20 2ic
F2 e Rt EATE R A F A A RINA - R A B
SNERER S
¥ 7

- S bAFAP AT Y@ ARk B EE g Y L EH
HIEH PR > REE R L ERIE S P TS 2
FEFF o LRPARG A P E2AT] 0 ANEHB R (T

d AR AMEII3ELY 11p &

1~2pA=> b * TIE & @%’lé%rfwﬁ(mj%§>J
2 TChen, % 3 gc#MLINEFEAE - % Tl 3 ) #ix =
FHE TS BRRB »m%ﬂﬁfﬁ:’ﬂﬁﬂﬂwﬁﬁ‘
b gL A B ST EE

(= )*113&5 11p#nl ~2P R F3F » REw iR EHp & &
AREREFRAFE ST UEBFRAES 2 A 2
ﬁ%#ﬂ@%%*‘é FB bRt E & 11p 0 d A
i 2 R 64% T HELENCHEF LG 0 T 4eid

BB R PAES
=
P

b

|~

1



WG RELINESF % o & Ak S IRRGER R £ 1 30p ¥ 9%
WA RAFRB o PRI e Ny L ER 7
BiRimi G 8= 2 > FiR BHRRAEPTE R &Y
27p > &t u'iTEHF > I HMEFTEH (TF) 8F ~ 4
Carm LT R TME &, & bio'dd - %513
i TR G | 15E ~ dovit & = Sheilerr TRk E | 1% %
hovit & 2 SE20m7 THeEREM 1% > BE Ty I, 2
L 2P LIV 4;@&?%/&3‘/}'%7 VT At R Z ¥ s 1397 oT FT%EE%JI
N l‘}'&r"‘r}z\_. Bl TR E ) 15R 2 4ot 2 sl
2977 T AREP | 1% > ¥ NPT iRAS TR LA
TEHTMmF 2, - CHREBIS 2 EFTHGRATA
AT B8 o B PR Ae3F oo BRARTIMM R 0 B
EB? Kdon AT 2 0 R BIRAEL T ESTEE
FEGHRB’¢Jﬂw%%4’iﬁﬁﬁ3ﬁagﬁﬁﬁ°
(Z)*RE6? PR A FFF RTL v L ZHEHP
AEFama. 807 0 jeis 3 ﬁi*4éwaz’ﬁ
BRI ZHERELS? LIPS A& 5 W M MLINESF = » 5
Bz g LA RR TREG T B8 R
HxELLTE ~20P 0 AR i+bﬁ©©&©©v00%
iﬁﬁmﬁﬁzmﬁaaﬁm@%ﬁ%ﬂ@im’4%FW
B Azt Ei S Y8 mE TR R R HE 15k
* P2, & bt i - M ldery T422 8 ']
J 2% E Aot Z 104 TRy R R 1%
R THREI,2FPE TS X Rge TR o2
2T R E 24P o dplE R L B RRE G AR
‘_L—}L‘Fi AP REELZEAe o d TmEZ | »E 7T
A S SNpem A HiriE e s 3 2L 15
Aze o I FHIETEE LAY REETY ]

,\‘/ I

=

‘-\— m\‘\h- T

\wax

‘:\\}

’U

¥
P o h Lﬁ_g;ﬁl‘,g—fr‘g}@,‘}bﬂ—}bﬁ}ggmuif‘fﬁ;ﬁ,“
FRPLTALEENEI 2 A~ RERY TRTE, LA
Aotk Z SaEbiros TeEER 1%} oz g Ty @



(=

2R R MO NLFERBEAFTN TR
"’j“l‘J °

Vi EGY 14p TEIEIAF 0 RTAE Iz e F 2 (= X
Fpe BRAARRERA RV

o o FEEZ SR E LI > apx i P OO
FOOR0£00052 = ERFIf sirla » §TRLEE
FrizsrapEri=zdx Wiﬂ%J‘iﬁfﬁﬂﬁ%:ﬁﬁ%
CARETFREGE IR AR THES, L pE 0
Yottt & = sl T ri?’*f« V% 2% 2% Ty 2
ZEPRBOAAREZCIF 5%7"iﬁ%¢rmg

(2 )fPFlE 2 FEGEM UFRENRETV [ pEE - F

o

w&kj’%iﬁgpfawﬂﬁﬁg%wﬁmawﬁﬁﬁ
LR L FAENEREFLIEYFF ARG A ALK

o i *li\-’"‘l‘f?x.— 12 1497 2P o {8 'j‘f ?%E#ﬂ'w J
T TR ST SE DTSy 2 *?%ﬁ

Frizz joErFta ik o

51184%

CEEHER L EMEr 2R TAM FOERL L

9%$4i?4ﬁ%1ﬁk%%”?@ﬁﬁﬁ°

o

=

S 2R ER
RARE TR D22 RIS B A2 33
T2 B g rgj;,z-]’m'gii’aq—%?ﬁfi—ﬁﬂ,%“T—)i—:z%,iljﬁﬁ

P2 BHEREREGF? > L JL,)I* BMFEF 57 R 2 it
PR FHE@Lm L BNRHERZ 5 0 TREEE A

L 3m 2 \ﬁ;gngaﬁfikiﬁi%é B TAE T F AR
P A E R E R2TRELIHIH G P2 o AR LAY
%%rﬁ?w~ﬂw@ﬂ Bt A2 5 3E L 5 A
2B B ERARA Y RARTER LG R G
%i%lﬁﬁfi’T%%“ﬁ‘ﬁﬂ%iﬁi@’*Hi
RAEFWER2TI EZ1H] B L‘EF’FE? %

N



(-)FEAEARSNFRGEF IR 0 > EAFEL T 2H 2
E o AWEESFLAEAZNE  wREZYE 0
AT R B A HE RS ARFFES G A
FERABA S HAFIF2 L LR REEZTRE Y TAY
AR 2 X (BBERmIEY FFIH058 4R 5 %
) o A2 & - %D -~T~10~13~ 14971 2. = &}
mg THmE D 2 FP oRIF LI EML G A A RGBS
B MAPEPLREZ A o PMAREFTE- (- )L

< 3 A % 3390%

ABF o X T AT 0 RA|EIFRE F2TIE 2R T 7
X2 R 109 R 1M B EZ PR T2 k2595 #
;}7%,\;; 4 P;L;r‘,:pa o
FHER
Tl REF TR ng})?
P e R ER ﬁ¢4* %~i%$%ﬁﬁ£$ﬁ%ﬁ
KA GE Jf*z-'fi?e’i‘ TELFAGRRSE =R F
AL E R E R e B (L0 $T3
ITOFE ~ %1472 151 F ~ % 155F ~ %1712 170F ~ % 213
?)’Tﬁﬁ‘@%@ﬁ“iﬁﬁ%‘ﬁ%ﬁm%%i\ﬁ
A HLINEH 2 28 B - F AL E = Mz i E e
L

\’EI- \\Q

&~ MG LINES 2 2 &8 | ~ i*“‘r‘ FOERER L
R ich Lo P P bk ok PR B BREK
PRZT AR RRFELE IrE PP AREEHELL 2
2l Tt ) A MLINEH S e fndp Ry (L5 %
433 46F ~ %672 69F ~ %1812 183F ~ %1852 205F ) ¥
TirE > AR oA T A AL ZEL
PO BRFAE > TG o AXFEP R ORL TP F
B e o sikizwmft o

T

ER A %?21 i %’3210@{% @53 f& -
PNE$M6r‘%ﬂmifm%&wf¢%‘ﬂé¥

" s
CO —
QO
o
DTN



(=

(=

(7
(=

%37~ H1EITHBMHAAZER o
VL NEFHE- (- )
AhGER T E2
FRREF2T2ZBRET TR 32
AR EFH- ()~ (=)~ (=2)#H
VAR y Fa—zf;,t?&%za",i’;;’

TFazidEr ikl o
IR e PR B
VF R SR E Jo 2 T 0 AF
- E R 2 BB E PR AT P > & E 5L
= %o Herg gz A o o & E A e 2 B 2o
- BT o b2 BHSREPRIEEEFT A2

&K
Q
Py
=
L
"“?
\% \‘-g
3
&
:B\
g

N
=
=}

™

TN

L
o

\\11
17,

—I

T
=
/f"

ZC‘Q'E’%Qkﬂi'u/?ﬁ“\@‘%mﬁf?mwaPapﬂ%i’*ch»’;%
?7?#@%:&%?@14(@\/ é’_ﬂﬂj7old'—"]/,7'r}f:% ;/H'FJ}'J’
ﬁ”ﬁﬁﬁmﬂﬁﬁﬁiﬂiﬁ’¢¥%awi’%@ )

AL B4 A $O0mAR T RAREH
IIIJ ’ ?\fﬁﬁﬁ'ﬁj}’%ﬂtg{;ﬁ) ] ’Z"}‘;’}‘}:‘T)’ F] zg f’ri/ ///// ipm}i

7 i@ ‘éféfé?%‘ﬂt » 7R )jjt»ﬁ'}t"‘ L WA ]2 ﬁﬂbér“; Ay }é\"J;\?
Ao fed MRS RT)Z FOTHEE A - H ) EINA



(C)ENFRAZFTELA#H FPREIEF A AA LD
%**%%%*’éﬁﬁnéﬁﬁ’ﬁfiﬁﬁaﬁ;zg
i - LA,LIPEI%%%Z“F%AJJ I
7}\_3;/,,\_‘ J era»@i;:i" A {718 1% f"" —-i SNZEHBPA u/ﬁ;
REBTEAMHEREZ ot FEAFIT R T2 LE
"5ﬁ@ﬂ%@’hnﬁﬁﬁéﬁé\ihﬁﬁﬁﬁﬁg

WP o a0 PR Y E fjﬁfi“"*&g* (=)~

(Z )97 2 dE B TP2e g Bopd 20 » 2 A:F @b a A% o

BiITaE723 PIF)F 5 V2 AL ELAAHIRRE S

MFee EARNERE BBV ARYE > P EAFHAE A

LRHEIrfRE S 3 Ao BT s A RLELE T &
(A& FEE%46-1F ~ 632697 ) © a2 p k2
TEARR ~ RAEEAKR R (A ABRFFE 583 ) - 2§
R S-S B SR & R T LS
B nFHER -

RN R L WA S

(m ML AR FEEMA  HEAFF1g 2/ EE (L4
i d 5 %827 ) o p¥mA i wi* AR % ATE ¥ Adpde
ﬁ’@ﬁﬁwéﬁ%ﬁi,%N%ﬂ&~%&@%{i%¢Ui’
o 2R - IR G TR R E T TP > i e 3

(Z)dck4or'd 4 = %51 ~2-528~10~13%2 14577 24 » Z 4k
2 kR AT Rk FERLEP LT (AEX
%’415351 s AaRFF S %81 ~82F ) 0 I ¥BRAE
FHERTE LR e B E T S5 T10
g:yﬁ%ﬁgﬁﬁégijé "mE 2 kR £104 0 7
S e 2 AREAeT o pEA R RAE F 2195 A A e
LRt %zj\a °

(Z)AIckdordd = bl ~ 2977 2 2 k3 2 Ja#EM 21
ﬁ,%uq@ﬂ?ﬁA@ﬁ%’%%¢4’m%&(i%u
%3%%&?),%ﬁgﬁﬁwpag%£z4ﬁk’mﬂ
b2 it A 2 SRl 2T g P 2 BKE ) W

N

=N

Af

f

-

‘E\



= Pﬁ JFP R BIANELT LA 0 R
9%{ Brz LAl (BB ERA3E 5 3 57475
HRa R e

< Aotitd - 53 4~ 911~ 1297 28 0 BT
#i'WQK*JWT%’fﬂé&ﬁf%%o

47;1 ot bk F 69 ¥ 21362 1% 19T « § 2094 % 17 7
= A i—-kr’ 72 o

ARERBPFTEETRAT ORBETMIEY - HEZIIRHNGA
/Fli °

v &= A 3 113 =& 10 3 3 2

MR ABPERAED

dod PRA D AR TR EZB20p P ARBED PRI HR TR
O LAY o B KA IR K ’z,@%u B8 1520 B
N A RTED (RS EAZAEFEA) T2 )
EiE PR o

4 B X R 113

gk B LR 0E
2% % 2100%
2% 5 21615

A7 % 3397%

A —
BBl (P REF A
I |#%W- (IFRrPFRGRF TR aj PRIIT
(<) | R HEERE H AR
P oo
2 |ERW- (LFAPARGEF LR A P ASE
(G | caerpEf s AR RGE AITE G




(\ER)

Ej )
3 |EFW- |t WAFrFRBEF IR A P HAE
(=) Tooodeh R E > NATER G HFAITE F
B o
it & =
S5 | & ¥ EE
1 |iPhone 8% E <4 (IM|14 et drid ¥ 5433245 F
El 000000000000000 5Ll 2 6577 o
BL &P EL)
2 |iPhone 13 E+4# (1|14 PRt deil 5 546 F %ie
MEI : 000000000000000 THTT o
g~ 5L 00000000000
5.)
3 |z» nH] 9436 |PBB Y 4o % $ 463 52F
581 19%77F o
4 |22 +H2 5% BB 4o % 5523557
5203 26977 o
SRR EE AL 15 Bt de ¥ 556F ¥se
27477 » 7 Zikz TH
T2 R 2o
6 %‘?1 l;f%iﬁf (%= |1 Bt 4eid 5 556 $hEe
o EZIZ) 28 Z i 1o o
T |23 £ 589F (= %32 |2% Bt aed X %556 ~5TF
AT D) #5284 F 3 L2997
Toe g a2 TmE
& FP 2
8 |R#chHE (%= ¢|1% Bt de ¥ S5TE %se

30447 -




(\ER)

9 |f % & H (%~ 1 5% P R4 & %08F %ie
2 aE) 31477 o
10 £ 7Y 350k & 3 |15% Pt 4rid & %087 %t
(A4 \M%) 324757 o F iRz TH
& FP 3o
11 |2 252582 (%22 ¢|3% |RY4c@ % %597 %ot
R D 33~ 34L AT o
12 |3 HE (2= 4 |15 PRt dci ¥ %597 %Hih
ig%?) 34+ B AT o
13 |#23k 2 (£33 4 @ 4R (1% |R Y40 £ $60F %st
) 35477 o § xik 2
SO A R e
14 |23 £& 5823 (=4 3%|2% R drid £ %607 %o
AL E ozoE) 36575  Z iz T
F 8 F 24
& =
B | e T i E B2 % m 2 iR |
I [k |15 | TmE 2, 2% ﬁémrfﬁt%‘aﬂ%
14z Ea
2 e FER |15 "HE R 2 FP (B Al B 5187
2¥c E AT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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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智崴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82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曹智崴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5至8、10、13至14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三「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偽造署押，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曹智崴明知自己並無生基位客源，冒名交易、充當白手套顯涉詐欺犯罪，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正浩」之成年男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曹智崴自民國113年5月11日前1、2日起，冒用「陳韋恩」名義，使用「小陳（陳韋恩）」及「Chen」等通訊軟體LINE暱稱，依「陳正浩」提供之客戶名單撥打電話予簡振源、吳宗鴻及葉立仁，並於下列時間、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13年5月11日前1、2日某時許，致電向簡振源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簡振源手上生基位云云，致簡振源不疑有他，遂與曹智崴相約於同年月11日，在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4巷附近捷運站出口巷子見面，並互加通訊軟體LINE好友。曹智崴續對簡振源詐稱同年月30日可以辦理生基位交割，但公司欲利用贈與方式辦理過戶以節稅，需簡振源支付部分金錢云云，遂使簡振源陷於錯誤，於同年月27日，在上址附近巷子，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予曹智崴，曹智崴並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協議書」1張、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協議書」1張及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收款證明」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復向簡振源出示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協議書」1張、交付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協議書」1張及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收款證明」1張，用以取信簡振源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陳韋恩」。曹智崴再接續於不詳時間對簡振源謊稱所收取8萬元不足，須再加收3萬元，時程因此延宕，須至同年6月底始能完成過戶云云，遂使簡振源再次陷於錯誤，於同年6月12日，在上址附近巷子，交付現金3萬元予曹智崴。
(二)於同年6月11日前某不詳時間，致電向吳宗鴻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吳宗鴻手上生基位云云，遂使吳宗鴻於同年6月11日加曹智崴為通訊軟體LINE好友，為取信於吳宗鴻，曹智崴依「陳正浩」指示，與吳宗鴻先後相約於同年月17日、20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及立功街135號之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見面，出示「陳正浩」交付之如附表二編號8之虛假「買賣估價單」1張，並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14所示「委託合約書」2張及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出示予吳宗鴻而行使之。進而與「陳正浩」於同年月24日，相偕前往上址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與吳宗鴻見面，由「陳正浩」向吳宗鴻佯稱公司欲利用贈與方式辦理生基位過戶以節稅，需吳宗鴻支付15萬元云云，遂使吳宗鴻陷於錯誤，與曹智崴相約於同年7月1日，在上址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見面以交付款項，且當日曹智崴為取信於吳宗鴻，又接續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收款證明」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向吳宗鴻出示以為行使，均足生損害於「陳韋恩」。
(三)於同年6月14日下午3時30分許，致電予葉立仁，向葉立仁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葉立仁手上生基位云云，遂與葉立仁相約於同年月19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三軍總醫院美食街見面，曹智崴為取信葉立仁，而向葉立仁出示「陳正浩」交付之如附表二編號6之虛假「買賣估價單」1張，並冒用「陳韋恩」之名義，於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委託合約書」2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復向葉立仁出示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陳韋恩」。
(四)嗣因吳宗鴻自覺真偽莫辨，通報員警於同年7月1日與其一同前往赴約，希冀員警為其確認曹智崴當場所提出之身分證件真偽，曹智崴遂於取款時為警當場查獲逮捕而未遂，並經警扣得如附表二編號1至14所示之物。後因曹智崴遭捕後，遲未與簡振源及葉立仁聯繫，簡振源始知悉受騙，曹智崴詐欺葉立仁之犯行亦因此而未遂。
二、案經簡振源、吳宗鴻、葉立仁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曹智崴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第1 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下列所引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簡振源、葉立仁於偵訊中、證人即告訴人吳宗鴻於警詢時及偵訊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73至75頁、第147至151頁、第155頁、第171至175頁、第213頁），並有證人簡振源提出之協議書、收款證明書影本、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證人葉立仁提出之手機通聯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扣案手機內被告與證人吳宗鴻及暱稱「阿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卷第43至46頁、第67至69頁、第181至183頁、第185至205頁）可資佐證，且扣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可查，足徵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公共之信用，非僅保護制作名義人之利益，故所偽造之文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罪即應成立，不問實際上有無制作名義人其人，縱令制作文書名義人係屬架空虛造，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5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在附表二編號5、7、10、13、14所示之文件上偽造「陳韋恩」之署押，縱事實上並無此人存在，而係憑空捏造，仍不妨礙犯罪之成立。核被告就事實欄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為，則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詐欺取財未遂等罪。
(二)被告於事實欄一(一)、(二)、(三)偽簽「陳韋恩」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行為，且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應為行使偽造私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不另論罪。
(三)被告於事實欄一(一)、(二)、(三)分別多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以詐欺同一被害人之犯行，均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之行為，雖然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均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四)被告與「陳正浩」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個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上開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為貪圖不法錢財，竟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正浩」之人共同為詐騙犯行之分工，擔任取款、交水等分工，以向被害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方式詐欺取財，除致生侵害他人財產權之危險外，亦足生損害於私文書之名義人，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認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佳，且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犯之輕罪即詐欺取財部分，幸未詐得財物而未遂，致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另審及被告與告訴人簡振源及吳宗鴻間均已達成民事調解，惟均尚未賠償，且告訴人葉立仁無意願和解等節，有本院公務電話記錄、調解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訴字卷第46-1頁、第63至69頁）；兼衡被告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沒收部分之說明：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其共領得1萬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82頁），此部分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5至8、10、13及14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供使用於本案犯罪之物，業經被告供明在卷（見偵卷第153頁、本院訴字卷第81、82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而附表二編號5、7、10、13、14「備註」欄所示偽造私文書上偽造之「陳韋恩」署押共10枚，因已沒收文書本體如前，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其上偽造之署押。
(三)未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偽造之協議書及收款證明各1張，業已交付予告訴人簡振源，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本院訴字卷第82頁），即非屬被告所有，自不得宣告沒收，惟其上之所偽造如附表三編號1、2「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陳韋恩」署押共3枚，均不問是否為犯人所有，仍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四)其餘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4、9、11、12所示之物，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與本案犯行有關，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巧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刑法第216條
刑法第339條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一)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事實欄一(二)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事實欄一(三)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編號

		品名

		數量

		備註



		1

		iPhone 8智慧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無門號）

		1支

		照片如偵卷第43至45頁編號1至6所示。



		2

		iPhone 13智慧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

		1支

		照片如偵卷第46頁編號7所示。



		3

		客戶名單1

		24張

		照片如偵卷第46至52頁編號8至19所示。



		4

		客戶名單2

		7張

		照片如偵卷第52至55頁編號20至26所示。



		5

		收款證明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6頁編號27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6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葉立仁）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6頁編號28左邊所示。



		7

		委託合約書（立委託人：葉立仁）

		2張

		照片如偵卷第56、57頁編號28右邊及編號29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8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吳宗鴻）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7頁編號30所示。



		9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王義坤）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8頁編號31所示。



		10

		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本人：吳宗鴻）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8頁編號32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3枚。



		11

		委任契約書（客戶名稱：李馨蘭）

		3張

		照片如偵卷第59頁編號33、34左邊所示。



		12

		報價單（客戶名稱：李馨蘭）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9頁編號34右邊所示。



		13

		協議書（委託人：簡振源）

		1張

		照片如偵卷第60頁編號35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1枚。



		14

		委託合約書（立委託人：吳宗鴻）

		2張

		照片如偵卷第60頁編號36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附表三
		編號

		品名

		數量

		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備註



		1

		協議書

		1張

		「陳韋恩」之署押1枚

		影本如偵卷第185頁所示



		2

		收款證明

		1張

		「陳韋恩」之署押2枚

		影本如偵卷第187頁所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智崴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482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曹智崴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

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5至8、10、13至14所示之物、未扣案如

附表三「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偽造署押，均沒收。未扣

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曹智崴明知自己並無生基位客源，冒名交易、充當白手套顯

    涉詐欺犯罪，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正浩」之

    成年男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

    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曹智崴自民國113年5月11日前

    1、2日起，冒用「陳韋恩」名義，使用「小陳（陳韋恩）」

    及「Chen」等通訊軟體LINE暱稱，依「陳正浩」提供之客戶

    名單撥打電話予簡振源、吳宗鴻及葉立仁，並於下列時間、

    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13年5月11日前1、2日某時許，致電向簡振源佯稱自己係

    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簡振源手上生基位云云，

    致簡振源不疑有他，遂與曹智崴相約於同年月11日，在臺北

    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4巷附近捷運站出口巷子見面，並互加通

    訊軟體LINE好友。曹智崴續對簡振源詐稱同年月30日可以辦

    理生基位交割，但公司欲利用贈與方式辦理過戶以節稅，需

    簡振源支付部分金錢云云，遂使簡振源陷於錯誤，於同年月

    27日，在上址附近巷子，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予

    曹智崴，曹智崴並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13

    所示「協議書」1張、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協議書」1張及

    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收款證明」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

    署押後，復向簡振源出示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協議書」1

    張、交付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協議書」1張及如附表三編號

    2所示「收款證明」1張，用以取信簡振源而行使之，足以生

    損害於「陳韋恩」。曹智崴再接續於不詳時間對簡振源謊稱

    所收取8萬元不足，須再加收3萬元，時程因此延宕，須至同

    年6月底始能完成過戶云云，遂使簡振源再次陷於錯誤，於

    同年6月12日，在上址附近巷子，交付現金3萬元予曹智崴。

(二)於同年6月11日前某不詳時間，致電向吳宗鴻佯稱自己係生

    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吳宗鴻手上生基位云云，遂

    使吳宗鴻於同年6月11日加曹智崴為通訊軟體LINE好友，為

    取信於吳宗鴻，曹智崴依「陳正浩」指示，與吳宗鴻先後相

    約於同年月17日、20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及立功

    街135號之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見面，出示「陳正浩

    」交付之如附表二編號8之虛假「買賣估價單」1張，並冒用

    「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14所示「委託合約書」2

    張及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1張上，

    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出示予吳宗鴻而行使之。進而與

    「陳正浩」於同年月24日，相偕前往上址萊爾富便利商店北

    市北功店與吳宗鴻見面，由「陳正浩」向吳宗鴻佯稱公司欲

    利用贈與方式辦理生基位過戶以節稅，需吳宗鴻支付15萬元

    云云，遂使吳宗鴻陷於錯誤，與曹智崴相約於同年7月1日，

    在上址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見面以交付款項，且當日

    曹智崴為取信於吳宗鴻，又接續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

    附表二編號5所示「收款證明」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

    押後，向吳宗鴻出示以為行使，均足生損害於「陳韋恩」。

(三)於同年6月14日下午3時30分許，致電予葉立仁，向葉立仁佯

    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葉立仁手上生基

    位云云，遂與葉立仁相約於同年月19日，在址設臺北市○○區

    ○○路0段000號之三軍總醫院美食街見面，曹智崴為取信葉立

    仁，而向葉立仁出示「陳正浩」交付之如附表二編號6之虛

    假「買賣估價單」1張，並冒用「陳韋恩」之名義，於如附

    表二編號7所示「委託合約書」2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

    押後，復向葉立仁出示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陳韋恩」。

(四)嗣因吳宗鴻自覺真偽莫辨，通報員警於同年7月1日與其一同

    前往赴約，希冀員警為其確認曹智崴當場所提出之身分證件

    真偽，曹智崴遂於取款時為警當場查獲逮捕而未遂，並經警

    扣得如附表二編號1至14所示之物。後因曹智崴遭捕後，遲

    未與簡振源及葉立仁聯繫，簡振源始知悉受騙，曹智崴詐欺

    葉立仁之犯行亦因此而未遂。

二、案經簡振源、吳宗鴻、葉立仁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

    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

    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

    ，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

    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曹智崴所

    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

    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

    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第1 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又下列所引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

    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均有證據能

    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簡振源、葉立仁於偵訊中、證

    人即告訴人吳宗鴻於警詢時及偵訊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73

    至75頁、第147至151頁、第155頁、第171至175頁、第213頁

    ），並有證人簡振源提出之協議書、收款證明書影本、通訊

    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證人葉立仁提出之手機通聯紀錄、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勘察採證同意

    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扣案手機內被告與證人吳宗鴻及暱

    稱「阿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卷第43至

    46頁、第67至69頁、第181至183頁、第185至205頁）可資佐

    證，且扣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可查，足徵被告之任意性自白

    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

    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公共之

    信用，非僅保護制作名義人之利益，故所偽造之文書，如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罪即應成立，不問實際上有無制

    作名義人其人，縱令制作文書名義人係屬架空虛造，亦無妨

    於本罪之成立（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505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在附表二編號5、7、10、13、14所示之文件上偽造

    「陳韋恩」之署押，縱事實上並無此人存在，而係憑空捏造

    ，仍不妨礙犯罪之成立。核被告就事實欄一(一)所為，係犯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1項

    詐欺取財等罪；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為，則均係犯刑法

    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3項、

    第1項詐欺取財未遂等罪。

(二)被告於事實欄一(一)、(二)、(三)偽簽「陳韋恩」署押之行

    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行為，且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應為行使

    偽造私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不另論罪。

(三)被告於事實欄一(一)、(二)、(三)分別多次行使偽造私文書

    以詐欺同一被害人之犯行，均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

    為之行為，雖然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

    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

    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均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處斷。

(四)被告與「陳正浩」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之聯絡及

    行為之分擔，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個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

    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

    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

    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

    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

    ，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

    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

    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

    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

    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犯詐

    欺取財未遂罪，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原應減輕其刑，

    然依照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上開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然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

    應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

    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

    當方式賺取所需，為貪圖不法錢財，竟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自稱「陳正浩」之人共同為詐騙犯行之分工，擔任取款、交

    水等分工，以向被害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方式詐欺取財，除

    致生侵害他人財產權之危險外，亦足生損害於私文書之名義

    人，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中均坦認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佳，且就事實欄一(二)、

    (三)所犯之輕罪即詐欺取財部分，幸未詐得財物而未遂，致

    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另審及被告與告訴人簡振源及吳宗

    鴻間均已達成民事調解，惟均尚未賠償，且告訴人葉立仁無

    意願和解等節，有本院公務電話記錄、調解筆錄在卷可按（

    見本院訴字卷第46-1頁、第63至69頁）；兼衡被告自承之智

    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資懲儆。　

三、沒收部分之說明：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其共領得1萬元之報酬等語（見本

    院訴字卷第82頁），此部分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且未據扣

    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5至8、10、13及14所示之物，為被

    告所有供使用於本案犯罪之物，業經被告供明在卷（見偵卷

    第153頁、本院訴字卷第81、82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而附表二編號5、7、10、13、14「備

    註」欄所示偽造私文書上偽造之「陳韋恩」署押共10枚，因

    已沒收文書本體如前，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其

    上偽造之署押。

(三)未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偽造之協議書及收款證明各1

    張，業已交付予告訴人簡振源，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本院

    訴字卷第82頁），即非屬被告所有，自不得宣告沒收，惟其

    上之所偽造如附表三編號1、2「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

    之「陳韋恩」署押共3枚，均不問是否為犯人所有，仍應依

    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

    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四)其餘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4、9、11、12所示之物，卷內並

    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與本案犯行有關，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林嘉宏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巧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刑法第216條

刑法第339條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一)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事實欄一(二)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事實欄一(三)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編號 品名 數量 備註 1 iPhone 8智慧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無門號） 1支 照片如偵卷第43至45頁編號1至6所示。 2 iPhone 13智慧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 1支 照片如偵卷第46頁編號7所示。 3 客戶名單1 24張 照片如偵卷第46至52頁編號8至19所示。 4 客戶名單2 7張 照片如偵卷第52至55頁編號20至26所示。 5 收款證明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6頁編號27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6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葉立仁）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6頁編號28左邊所示。 7 委託合約書（立委託人：葉立仁） 2張 照片如偵卷第56、57頁編號28右邊及編號29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8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吳宗鴻）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7頁編號30所示。 9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王義坤）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8頁編號31所示。 10 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本人：吳宗鴻）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8頁編號32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3枚。 11 委任契約書（客戶名稱：李馨蘭） 3張 照片如偵卷第59頁編號33、34左邊所示。 12 報價單（客戶名稱：李馨蘭）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9頁編號34右邊所示。 13 協議書（委託人：簡振源） 1張 照片如偵卷第60頁編號35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1枚。 14 委託合約書（立委託人：吳宗鴻） 2張 照片如偵卷第60頁編號36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附表三

編號 品名 數量 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備註 1 協議書 1張 「陳韋恩」之署押1枚 影本如偵卷第185頁所示 2 收款證明 1張 「陳韋恩」之署押2枚 影本如偵卷第187頁所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智崴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82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曹智崴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5至8、10、13至14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三「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偽造署押，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曹智崴明知自己並無生基位客源，冒名交易、充當白手套顯涉詐欺犯罪，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正浩」之成年男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曹智崴自民國113年5月11日前1、2日起，冒用「陳韋恩」名義，使用「小陳（陳韋恩）」及「Chen」等通訊軟體LINE暱稱，依「陳正浩」提供之客戶名單撥打電話予簡振源、吳宗鴻及葉立仁，並於下列時間、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13年5月11日前1、2日某時許，致電向簡振源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簡振源手上生基位云云，致簡振源不疑有他，遂與曹智崴相約於同年月11日，在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4巷附近捷運站出口巷子見面，並互加通訊軟體LINE好友。曹智崴續對簡振源詐稱同年月30日可以辦理生基位交割，但公司欲利用贈與方式辦理過戶以節稅，需簡振源支付部分金錢云云，遂使簡振源陷於錯誤，於同年月27日，在上址附近巷子，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予曹智崴，曹智崴並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協議書」1張、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協議書」1張及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收款證明」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復向簡振源出示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協議書」1張、交付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協議書」1張及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收款證明」1張，用以取信簡振源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陳韋恩」。曹智崴再接續於不詳時間對簡振源謊稱所收取8萬元不足，須再加收3萬元，時程因此延宕，須至同年6月底始能完成過戶云云，遂使簡振源再次陷於錯誤，於同年6月12日，在上址附近巷子，交付現金3萬元予曹智崴。
(二)於同年6月11日前某不詳時間，致電向吳宗鴻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吳宗鴻手上生基位云云，遂使吳宗鴻於同年6月11日加曹智崴為通訊軟體LINE好友，為取信於吳宗鴻，曹智崴依「陳正浩」指示，與吳宗鴻先後相約於同年月17日、20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及立功街135號之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見面，出示「陳正浩」交付之如附表二編號8之虛假「買賣估價單」1張，並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14所示「委託合約書」2張及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出示予吳宗鴻而行使之。進而與「陳正浩」於同年月24日，相偕前往上址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與吳宗鴻見面，由「陳正浩」向吳宗鴻佯稱公司欲利用贈與方式辦理生基位過戶以節稅，需吳宗鴻支付15萬元云云，遂使吳宗鴻陷於錯誤，與曹智崴相約於同年7月1日，在上址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見面以交付款項，且當日曹智崴為取信於吳宗鴻，又接續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收款證明」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向吳宗鴻出示以為行使，均足生損害於「陳韋恩」。
(三)於同年6月14日下午3時30分許，致電予葉立仁，向葉立仁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葉立仁手上生基位云云，遂與葉立仁相約於同年月19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三軍總醫院美食街見面，曹智崴為取信葉立仁，而向葉立仁出示「陳正浩」交付之如附表二編號6之虛假「買賣估價單」1張，並冒用「陳韋恩」之名義，於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委託合約書」2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復向葉立仁出示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陳韋恩」。
(四)嗣因吳宗鴻自覺真偽莫辨，通報員警於同年7月1日與其一同前往赴約，希冀員警為其確認曹智崴當場所提出之身分證件真偽，曹智崴遂於取款時為警當場查獲逮捕而未遂，並經警扣得如附表二編號1至14所示之物。後因曹智崴遭捕後，遲未與簡振源及葉立仁聯繫，簡振源始知悉受騙，曹智崴詐欺葉立仁之犯行亦因此而未遂。
二、案經簡振源、吳宗鴻、葉立仁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曹智崴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第1 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下列所引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簡振源、葉立仁於偵訊中、證人即告訴人吳宗鴻於警詢時及偵訊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73至75頁、第147至151頁、第155頁、第171至175頁、第213頁），並有證人簡振源提出之協議書、收款證明書影本、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證人葉立仁提出之手機通聯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扣案手機內被告與證人吳宗鴻及暱稱「阿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卷第43至46頁、第67至69頁、第181至183頁、第185至205頁）可資佐證，且扣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可查，足徵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公共之信用，非僅保護制作名義人之利益，故所偽造之文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罪即應成立，不問實際上有無制作名義人其人，縱令制作文書名義人係屬架空虛造，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5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在附表二編號5、7、10、13、14所示之文件上偽造「陳韋恩」之署押，縱事實上並無此人存在，而係憑空捏造，仍不妨礙犯罪之成立。核被告就事實欄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為，則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詐欺取財未遂等罪。
(二)被告於事實欄一(一)、(二)、(三)偽簽「陳韋恩」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行為，且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應為行使偽造私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不另論罪。
(三)被告於事實欄一(一)、(二)、(三)分別多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以詐欺同一被害人之犯行，均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之行為，雖然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均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四)被告與「陳正浩」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個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上開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為貪圖不法錢財，竟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正浩」之人共同為詐騙犯行之分工，擔任取款、交水等分工，以向被害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方式詐欺取財，除致生侵害他人財產權之危險外，亦足生損害於私文書之名義人，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認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佳，且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犯之輕罪即詐欺取財部分，幸未詐得財物而未遂，致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另審及被告與告訴人簡振源及吳宗鴻間均已達成民事調解，惟均尚未賠償，且告訴人葉立仁無意願和解等節，有本院公務電話記錄、調解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訴字卷第46-1頁、第63至69頁）；兼衡被告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沒收部分之說明：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其共領得1萬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82頁），此部分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5至8、10、13及14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供使用於本案犯罪之物，業經被告供明在卷（見偵卷第153頁、本院訴字卷第81、82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而附表二編號5、7、10、13、14「備註」欄所示偽造私文書上偽造之「陳韋恩」署押共10枚，因已沒收文書本體如前，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其上偽造之署押。
(三)未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偽造之協議書及收款證明各1張，業已交付予告訴人簡振源，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本院訴字卷第82頁），即非屬被告所有，自不得宣告沒收，惟其上之所偽造如附表三編號1、2「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陳韋恩」署押共3枚，均不問是否為犯人所有，仍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四)其餘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4、9、11、12所示之物，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與本案犯行有關，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巧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刑法第216條
刑法第339條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一)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事實欄一(二)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事實欄一(三)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編號

		品名

		數量

		備註



		1

		iPhone 8智慧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無門號）

		1支

		照片如偵卷第43至45頁編號1至6所示。



		2

		iPhone 13智慧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

		1支

		照片如偵卷第46頁編號7所示。



		3

		客戶名單1

		24張

		照片如偵卷第46至52頁編號8至19所示。



		4

		客戶名單2

		7張

		照片如偵卷第52至55頁編號20至26所示。



		5

		收款證明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6頁編號27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6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葉立仁）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6頁編號28左邊所示。



		7

		委託合約書（立委託人：葉立仁）

		2張

		照片如偵卷第56、57頁編號28右邊及編號29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8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吳宗鴻）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7頁編號30所示。



		9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王義坤）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8頁編號31所示。



		10

		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本人：吳宗鴻）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8頁編號32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3枚。



		11

		委任契約書（客戶名稱：李馨蘭）

		3張

		照片如偵卷第59頁編號33、34左邊所示。



		12

		報價單（客戶名稱：李馨蘭）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9頁編號34右邊所示。



		13

		協議書（委託人：簡振源）

		1張

		照片如偵卷第60頁編號35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1枚。



		14

		委託合約書（立委託人：吳宗鴻）

		2張

		照片如偵卷第60頁編號36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附表三
		編號

		品名

		數量

		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備註



		1

		協議書

		1張

		「陳韋恩」之署押1枚

		影本如偵卷第185頁所示



		2

		收款證明

		1張

		「陳韋恩」之署押2枚

		影本如偵卷第187頁所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智崴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82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曹智崴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5至8、10、13至14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三「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偽造署押，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曹智崴明知自己並無生基位客源，冒名交易、充當白手套顯涉詐欺犯罪，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正浩」之成年男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曹智崴自民國113年5月11日前1、2日起，冒用「陳韋恩」名義，使用「小陳（陳韋恩）」及「Chen」等通訊軟體LINE暱稱，依「陳正浩」提供之客戶名單撥打電話予簡振源、吳宗鴻及葉立仁，並於下列時間、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13年5月11日前1、2日某時許，致電向簡振源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簡振源手上生基位云云，致簡振源不疑有他，遂與曹智崴相約於同年月11日，在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4巷附近捷運站出口巷子見面，並互加通訊軟體LINE好友。曹智崴續對簡振源詐稱同年月30日可以辦理生基位交割，但公司欲利用贈與方式辦理過戶以節稅，需簡振源支付部分金錢云云，遂使簡振源陷於錯誤，於同年月27日，在上址附近巷子，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予曹智崴，曹智崴並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協議書」1張、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協議書」1張及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收款證明」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復向簡振源出示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協議書」1張、交付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協議書」1張及如附表三編號2所示「收款證明」1張，用以取信簡振源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陳韋恩」。曹智崴再接續於不詳時間對簡振源謊稱所收取8萬元不足，須再加收3萬元，時程因此延宕，須至同年6月底始能完成過戶云云，遂使簡振源再次陷於錯誤，於同年6月12日，在上址附近巷子，交付現金3萬元予曹智崴。

(二)於同年6月11日前某不詳時間，致電向吳宗鴻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吳宗鴻手上生基位云云，遂使吳宗鴻於同年6月11日加曹智崴為通訊軟體LINE好友，為取信於吳宗鴻，曹智崴依「陳正浩」指示，與吳宗鴻先後相約於同年月17日、20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及立功街135號之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見面，出示「陳正浩」交付之如附表二編號8之虛假「買賣估價單」1張，並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14所示「委託合約書」2張及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出示予吳宗鴻而行使之。進而與「陳正浩」於同年月24日，相偕前往上址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與吳宗鴻見面，由「陳正浩」向吳宗鴻佯稱公司欲利用贈與方式辦理生基位過戶以節稅，需吳宗鴻支付15萬元云云，遂使吳宗鴻陷於錯誤，與曹智崴相約於同年7月1日，在上址萊爾富便利商店北市北功店見面以交付款項，且當日曹智崴為取信於吳宗鴻，又接續冒用「陳韋恩」名義，在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收款證明」1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向吳宗鴻出示以為行使，均足生損害於「陳韋恩」。

(三)於同年6月14日下午3時30分許，致電予葉立仁，向葉立仁佯稱自己係生基位買賣仲介，有客戶可以收購葉立仁手上生基位云云，遂與葉立仁相約於同年月19日，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三軍總醫院美食街見面，曹智崴為取信葉立仁，而向葉立仁出示「陳正浩」交付之如附表二編號6之虛假「買賣估價單」1張，並冒用「陳韋恩」之名義，於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委託合約書」2張上，偽簽「陳韋恩」之署押後，復向葉立仁出示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陳韋恩」。

(四)嗣因吳宗鴻自覺真偽莫辨，通報員警於同年7月1日與其一同前往赴約，希冀員警為其確認曹智崴當場所提出之身分證件真偽，曹智崴遂於取款時為警當場查獲逮捕而未遂，並經警扣得如附表二編號1至14所示之物。後因曹智崴遭捕後，遲未與簡振源及葉立仁聯繫，簡振源始知悉受騙，曹智崴詐欺葉立仁之犯行亦因此而未遂。

二、案經簡振源、吳宗鴻、葉立仁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曹智崴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第1 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下列所引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簡振源、葉立仁於偵訊中、證人即告訴人吳宗鴻於警詢時及偵訊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73至75頁、第147至151頁、第155頁、第171至175頁、第213頁），並有證人簡振源提出之協議書、收款證明書影本、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證人葉立仁提出之手機通聯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扣案手機內被告與證人吳宗鴻及暱稱「阿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卷第43至46頁、第67至69頁、第181至183頁、第185至205頁）可資佐證，且扣有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可查，足徵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公共之信用，非僅保護制作名義人之利益，故所偽造之文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罪即應成立，不問實際上有無制作名義人其人，縱令制作文書名義人係屬架空虛造，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5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在附表二編號5、7、10、13、14所示之文件上偽造「陳韋恩」之署押，縱事實上並無此人存在，而係憑空捏造，仍不妨礙犯罪之成立。核被告就事實欄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為，則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詐欺取財未遂等罪。

(二)被告於事實欄一(一)、(二)、(三)偽簽「陳韋恩」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行為，且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應為行使偽造私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不另論罪。

(三)被告於事實欄一(一)、(二)、(三)分別多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以詐欺同一被害人之犯行，均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之行為，雖然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均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四)被告與「陳正浩」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個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六)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依照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上開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為貪圖不法錢財，竟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正浩」之人共同為詐騙犯行之分工，擔任取款、交水等分工，以向被害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方式詐欺取財，除致生侵害他人財產權之危險外，亦足生損害於私文書之名義人，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認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佳，且就事實欄一(二)、(三)所犯之輕罪即詐欺取財部分，幸未詐得財物而未遂，致得作為量刑之有利因子；另審及被告與告訴人簡振源及吳宗鴻間均已達成民事調解，惟均尚未賠償，且告訴人葉立仁無意願和解等節，有本院公務電話記錄、調解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訴字卷第46-1頁、第63至69頁）；兼衡被告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沒收部分之說明：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其共領得1萬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82頁），此部分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2、5至8、10、13及14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供使用於本案犯罪之物，業經被告供明在卷（見偵卷第153頁、本院訴字卷第81、82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而附表二編號5、7、10、13、14「備註」欄所示偽造私文書上偽造之「陳韋恩」署押共10枚，因已沒收文書本體如前，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其上偽造之署押。

(三)未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偽造之協議書及收款證明各1張，業已交付予告訴人簡振源，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本院訴字卷第82頁），即非屬被告所有，自不得宣告沒收，惟其上之所偽造如附表三編號1、2「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陳韋恩」署押共3枚，均不問是否為犯人所有，仍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四)其餘扣案如附表二編號3、4、9、11、12所示之物，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與本案犯行有關，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巧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刑法第216條

刑法第339條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一)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事實欄一(二)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事實欄一(三) 曹智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編號 品名 數量 備註 1 iPhone 8智慧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無門號） 1支 照片如偵卷第43至45頁編號1至6所示。 2 iPhone 13智慧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 1支 照片如偵卷第46頁編號7所示。 3 客戶名單1 24張 照片如偵卷第46至52頁編號8至19所示。 4 客戶名單2 7張 照片如偵卷第52至55頁編號20至26所示。 5 收款證明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6頁編號27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6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葉立仁）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6頁編號28左邊所示。 7 委託合約書（立委託人：葉立仁） 2張 照片如偵卷第56、57頁編號28右邊及編號29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8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吳宗鴻）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7頁編號30所示。 9 買賣估價單（客戶名稱：王義坤）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8頁編號31所示。 10 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本人：吳宗鴻）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8頁編號32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3枚。 11 委任契約書（客戶名稱：李馨蘭） 3張 照片如偵卷第59頁編號33、34左邊所示。 12 報價單（客戶名稱：李馨蘭） 1張 照片如偵卷第59頁編號34右邊所示。 13 協議書（委託人：簡振源） 1張 照片如偵卷第60頁編號35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1枚。 14 委託合約書（立委託人：吳宗鴻） 2張 照片如偵卷第60頁編號36所示。含偽造之「陳韋恩」署押2枚。 

附表三

編號 品名 數量 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備註 1 協議書 1張 「陳韋恩」之署押1枚 影本如偵卷第185頁所示 2 收款證明 1張 「陳韋恩」之署押2枚 影本如偵卷第187頁所示 





